

关于调整喀什市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的通知

喀什市交通运输局、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喀什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：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有关政策规定，完善我市公交票价价格形成机制，增强公交运营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提升我市城乡公交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，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安全快捷出行需求，促进公共交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，科学合理制定城市公共交通票价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》等有关文件和政策要求，喀什市发展改革委对喀什市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成本进行了测算，在成本监审基础上，结合喀什市实际，制定出《关于喀什市城市公共交通成本审核情况及调价方案》，依法依规履行了社会调查、集体审议、座谈论证、征求书面意见、价格听证、影响分析评估、合法性审核等程序，经喀什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XX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喀什市城市公共交通票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收费标准
公共交通采用一票制，公交线路一票制票价调整为2元/人·次。
二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全面提升运营服务质量。公共交通服务企业要建立线路运维考核奖励机制，适度调整线路布局，提高企业运行效率。科学调控发车频次，针对早晚高峰、特殊天气、道路施工等情形，主动建立健全动态调控机制，保障市民出行。加强车辆日常养护，将温度调节设备纳入重点维护，定期检修调试。
（二）强化驾驶员管理与安全运营保障。 公共交通服务企业要健全驾驶员休息保障制度，防范疲劳驾驶。常态化开展驾驶员专项培训，提升安全驾驶与文明服务水平。
（三）畅通监督投诉渠道。公共交通服务企业应在公共交通工具醒目位置，公开投诉举报电话，接受公众对驾驶员服务行为的监督，及时核查处置投诉事项。
（四）积极落实公共交通票价优惠政策。公共交通服务企业应当严格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关于老年人、残疾人、优抚对象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等群体的票价优惠政策，对学生、低收入群体等人群实行半价优惠政策。
三、执行时间
本文件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，有效期5年，由喀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，由喀什市交通运输局协助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执行。《关于调整喀什市公交价格的批复》（喀市发改字〔2019〕273号）文件同时废止。
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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